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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的产业化项目；

（二）围绕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，引进的发明专利技术产业

化项目。

二、申报主体

（一）上年度销售收入在 500 万元以上的企业；

（二）优先支持国家、省、市级知识产权优势（培育）企业，

专精特新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等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专利技术符合国家、省和我市产业发展政策和方向，

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；

（二）专利权有效且权属清晰，无相关专利纠纷，注重海外

专利布局；

（三）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至少拥有与产业化主题相关的 3

件有效发明专利或 10 件有效实用新型专利；引进专利技术须是

至少签订 5 年以上专利独占许可合同且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的

发明专利；近两年没有发生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；

（四）项目市场前景好，产业带动性强，经济和社会效益显

著。

四、申报要求

本项目由县(区)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推荐申报，申报材料包括

项目申请书、可行性研究报告、财务报表、累计授权专利清单等

材料，于 3 月 20 日前，将申报材料以纸件（一式五份）和电子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